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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第二會議室 

                                         時間：111年 3月 29日 



 

 

慈濟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13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11年 3月 29日(星期二)下午 3:30 

二、地  點：第二會議室 

三、主  席：羅 文 瑞  校  長(陳清漂教務長代)     紀 錄：陳亭心 

四、出席人員：何玉菁主秘、陳清漂教務長、牛江山學務長、魏子昆總務長、

林祝君研發長(張玉婷主任代)、謝麗華主任(黎依文組長代)、

張智銘主任(邱雪媜組長代)、江玉君主任、謝依蓓主任、 

謝易達館長、李家琦主任、朱芳瑩國際長、牛河山主任、 

陳翰霖主任、蔡宗宏院長、宋惠娟所長、洪茂欽所長、 

張紀萍主任、藍毓莉主任、游崑慈主任、湯麗君主任、 

辜美安副主任、葉秀品組長(蔡淵轅同仁代)、蔡芳玲組長、

戴國峯組長、王承斌組長、郭又銘組長、郭曉晴主任、 

孫明堂組長、李佩穎組長、林宸伶主任(王筱琳同仁代)、

李洛涵組長、陳玉娟組長、莊銘忠組長、潘筱雯組長、 

賴蓎諼組長、蔡詠倫組長、陳玫君組長、張玉婷主任、 

楊嬿組長、黎依文組長、邱雪媜組長、陳韻如組長、 

林信漳組長、呂家誠組長、簡子超組長、王寶琳組長、 

蔡欣晏組長、賴玫瑾組長、翁銘聰組長、張玉瓊組長、 

楊珍慧組長、胡凱揚組長、洪明玄主任、李姿瑩組長、 

吳宏蘭組長 

五、列席人員：無 

六、請假人員：王怡文組長、吳晋暉組長、吳榮源組長、陳駿閎組長、 

楊之瑜組長、陳立仁組長、



 

 

 

 

 

 

 

 

 

 

 

 

 

 

 

 

 

 

 

 

 

 

 

 

 

 

 

 

 



 

 

 

 

 

 

 

 

 

 

 

 

 

 

 

 

 

 

 

 

 

 

 

 

 

 

 



 

 

七、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111.3.15公

告。 

(二)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設置及管

理辦法」111.2.24公告。 

(三)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安全衛生工作守則」。111.2.24公

告。 

(四)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教職員工請假規則」。111.2.23公

告。 

(五)主席指(裁)示事項/重點業務報告討論： 

項次一 

報告單位/

人 

秘書室校務研究組蔡芳玲組長 

報告事項 (1)本校 109-113學年度校務長程發展計畫已執行一年，預計

在今年 6月進行校務長程發展計畫方案的滾動式修正，4

月中會寄發相關訊息，敬請各單位依校務研究組公告期程

繳交相關資料。 

(2)近年因應校務評鑑及各大計畫案審查委員皆針對 IR研究

是否影響校/院/系務之決策進行了解，因此校務研究組將

會以 email方式請各位主管協助回報相關資料。 

承辦單位 校務研究組 

執行情形 (1) 校務研究組預計 111年 4月 6日公告修改 111-113學年度

校務長程發展計畫方案內容及績效項目，5月 2日各單位

修改並回傳資料，5月 9日前提供部分績效數據由校務研

究組送主辦單位進行檢核確認，6月 19送校務發展委員

會進行審議，6月 23日送校務會議審議。 

(2) 校務研究組已於 111年 2月 11日以 email通知各單位提

供近年 IR研究影響各級單位校/院/系務決策情形進行說

明，並於 2月 21日進行資料回覆。 

項次二 

報告單位/

人 

會計室江玉君主任 

報告事項 感恩各單位配合，111學年預算皆依規劃時程進行，目前將

進入下一個階段，審查各單位科室預算，今年將與財務規劃



 

 

委員一同進行 111學年預算內容報告及討論預算，預計在 2

月 16日~2月 25日以會議方式進行，敬請各單位先行審視會

計室公告之排程，若無法配合請來電會計室進行調整。 

承辦單位 會計室 

執行情形 依計畫進度已於 2/16~2/25完成各單位預算報告，目前各單位

依會議建議修改會計室彙整中，已於 3/16開財務規劃會議。 

項次三 

報告單位/

人 

電算中心軟體開發組林信漳組長 

報告事項 (1)2/12(六)-2/14(一)為本校第一次承辦國家考試的試務工

作，請各位同仁協助以下相關事項。 

人員管制： 

A.2/12(六)~13(日)除試務人員及考生，其餘人員一律不

得進入校區(含本校師生及校外人士)。 

B.2/14(一)配合考試，沒有上下課鐘響，請老師注意上下

課時間。 

C.校門口會進行本校師生和考生分流作業，敬請大家遵

守。 

D.若非必要，請不要靠近善解樓 1-3樓的區域，經過附近

時，請保持安靜。 

車道管制： 

A.2/11~2/14南車道禁止汽機車通行。 

B.2/12~2/13三號門不開放。 

C.2/11、2/14開放三號門供師生進出，開放時段如下： 

上午：07:30~08:20 

中午：11:50~12:20及 13:15~13:50 

下午：17:10~17:50 

(2)預計安排下週四(2/17)下午簽退前或2/18上午簽到後(約

3-4小時)，將進行校務資訊系統 UTF-8系統及資料庫切

換。切換期間校務資訊系統所有相關各子系統均將暫停使

用，詳細時間請依電算中心公告，各單位如有業務需求之

單位請避開時段。 

承辦單位 電算中心軟體開發組 

執行情形 (1)已配合考選部作業於 2/14日完成全部考場事務。 

(2)為免干擾同仁業務，改於 2/20(日)加班進行進行校務資訊

系統 UTF-8系統及資料庫切換。並已完成主機切換作業。 

 



 

 

八、主席報告：(略) 

 

九、各處室院所系科重點業務及工作報告/討論： 

(一)重點業務報告/討論： 

1.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李家琦主任： 

(1)天空學院預計規劃莫三比克(非洲)課程專案，課程內容分為學分學

課(語言、管理)及非學分課程。 

(2)學分課程以全英語授課方式進行，課程方向為語言類及管理相關，

語言部分目前規劃與華語文中心結合天空學院的資源來製作。 

(3)非學分課程將以單元的方式來製作，課程方向為健康衛教及資訊應

用方面。 

(4)鼓勵老師共同參與，學校提供相關支援及協助老師影片錄製及後製。 

2.研究發展處產學專利組組長暨創新育成中心主任張玉婷： 

研發處每年辦理產學、政府計畫、專利、競賽與研究等各項媒合及各

類活動，請有意願之老師踴躍參與，研發處將持續提供相關連結及資

源，協助老師撰寫計畫書及連繫服務。 

3.秘書室校務研究組蔡芳玲組長： 

111學年度慈濟科技大學校務研究計畫案申請，計畫主題請各單位/教

師/同仁以校、院、系務或單位經營發展為考量，提出研究計畫，計畫

申請須通過單位內部會議討論後，依校務研究組公告之期程(4日 15日)

前繳交相關資料。 

4.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交流組王寶琳組長： 

(1)敬請各單位確認國際交流預算編列是否正確。 

(2)請各單位填報 110學年度國際交流概況，包含已辦實體或線上活動

及未來規劃與替代方案等。 

 

(二)各處室院系所科工作報告：  



 

 

教務處(如附件一) 

學生事務處(如附件二) 

總務處(如附件三) 

人文室(如附件四) 

人事室(如附件五) 

會計室(如附件六) 

圖書館(如附件七) 

電算中心(如附件八) 

進修推廣部(如附件九) 

研究發展處(如附件十) 

秘書室(如附件十一) 

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如附件十二)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如附件十三) 

全人教育中心(如附件十四) 

護理學院(如附件十五) 

健康科技管理學院(如附件十六) 

長期照護研究所(如附件十七) 

長期照護科(如附件十八) 

護理系(如附件十九)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如附件二十)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放射醫學研究所(如附件二十一)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如附件二十二)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如附件二十三) 

 

十、提案討論： 

學生事務處提案 

提案一： 



 

 

案  由：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部分條文，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現行狀況，經獎學金委員會建議提出修正。 

二、修正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四 條   

三、通過獎勵之新生，如保留入學資

格、休學、退學或其它理由離校

者，即自動取消獎勵資格。 

四、審核：申請資料經各研究所初審

後，將合格學生名冊送請本校學

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複審(當

學期召開)，通過後報請校長核

准核撥。 

 新增條

文 

第 五 條  【績優獎學金】依下列原

則辦理： 

一、本校各研究所碩士班一、二年級

學生，每學期依學業成績，遴選

優秀研究生名單，課指組彙整學

生名冊，送請本校學生獎助學金

審查委員會複審，通過後報請校

長核准核撥，給予二萬元獎學

金，該學期提供學校住宿及學校

餐廳用餐免費。 

第 五 條  【績優獎學金】依

下列原則辦理： 

一、本校各研究所碩士班一、

二年級學生，每學期由各

所依自訂之標準，遴選優

秀研究生名單，提報課指

組辦理，經校長核定後，

給予二萬元獎學金，該學

期提供學校住宿及學校餐

廳用餐免費。 

 

修正文

字 

第 六 條  【助學金】依下列原則辦

理： 

一、各研究所依提報之碩士班一、

二年級請領助學金學生人數，

編列各所當學年研究生助學金

總額度。… 

第 六 條  【助學金】依下列

原則辦理： 

一、學務處課指組依據各研究

所提報之碩士班一、二年

級請領助學金學生人數，

核給各所當學年研究生助

修正、

刪除文

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本助學金每學期申請一次，每學

期二月及八月前經所長簽證

後，存於各所備查。 

 

學金總額度。… 

二、本助學金每學期申請一

次，每學期二月及八月前

經所長簽證後，存於各所

備查。各所彙整研究生請

領助學金名冊，送交學務

處課指組辦理。 

第 七 條  本辦法之主要分工及負

責單位如下： 

一、學務處課指組：績優獎學金預算

編列與相關業務執行等事宜。 

二、各研究所：新生獎勵金及助學金

預算編列與相關業務執行等事

宜。 

第 七 條  本辦法之主要分工

及負責單位如下： 

一、學務處課指組：各項獎助

學金預算編列與相關業務

執行等事宜。 

二、各研究所：繕造研究生請

領助學金名冊。 

修正文

字 

決  議：1.緩議。 

2.請將原第三條條文規定，融入其他相關條文，並新增 3月 4日召開 110-2

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之決議，將校友就讀本校研究所或碩士班學生學雜

費減免之規定後，於下次行政會議再提案討論。 

 

提案二： 

案  由：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清寒助學金實施辦法」第三條條文，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現行情況修改辦法。 

二、修正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申請條件：凡本校學

生(各類獎助生除外)家境清寒並

合於下列條件者，均可提出申請。 

第 三 條  申請條件：凡本校

學生(各類獎助生除外)家境

清寒並合於下列條件者，均可

名稱一致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學業成績六十五分(含)以

上、德育(操行)成績八十分

(含)以上，未受小過(含三支

申誡累計)以上處分紀錄(含

銷過前)、體育成績六十五分

(含)以上者。 

二、前一學期志工服務時數至少

十小時(不含申請本校各項

獎助所規定之志工時數)，於

第 18週(含)前完成。 

提出申請。 

一、智育成績六十五分(含)以

上、德育(操行)成績八十

分(含)以上，未受小過

(含三支申誡累計)以上

處分紀錄(含銷過前)、體

育成績六十五分(含)以

上者。 

二、前一學期志工服務時數至

少十小時(不含申請本校

各項獎助所規定之志工

時數)，於第 18週(含)前

完成。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四。 

 

提案三： 

案  由：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績優學生獎學金發給辦法」第四條

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現行情況修改辦法。 

二、修正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四 條  獎學金名額：凡本校

已設置之系、科別以

班級為單位。合於本

辦法之獎助標準者，

每班以學業成績佔班

級排名前百分之十為

獎助名額，若有同分

並列名次者，則依學

第 四 條 獎學金名額：凡本

校已設置之系、科

別以班級為單位。

合於本辦法之獎助

標準者，每班以智

育成績佔班級排名

前百分之十為獎助

名額，若有同分並

名稱一致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業、德育(操行)、體

育成績之順序比較排

定，若比序後有再相

同者，則增額取之。 

列名次者，則依智

育、德育、體育成

績之順序比較排

定，若比序後有再

相同者，則增額取

之。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五。 

 

十一、主席指(裁)示事項：無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散會：16:20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申請條件：凡本校學生

(各類獎助生除外)家境清寒並合於

下列條件者，均可提出申請。 

一、學業成績六十五分(含)以上、德

育(操行)成績八十分(含)以

上，未受小過(含三支申誡累計)

以上處分紀錄(含銷過前)、體育

成績六十五分(含)以上者。 

二、前一學期志工服務時數至少十小

時(不含申請本校各項獎助所規

定之志工時數)，於第 18週(含)

前完成。 

第 三 條  申請條件：凡本校學生

(各類獎助生除外)家境清寒並合

於下列條件者，均可提出申請。 

一、智育成績六十五分(含)以上、

德育(操行)成績八十分(含)以

上，未受小過(含三支申誡累

計)以上處分紀錄(含銷過

前)、體育成績六十五分(含)

以上者。 

二、前一學期志工服務時數至少十

小時(不含申請本校各項獎助

所規定之志工時數)，於第 18

週(含)前完成。 

名稱一致 

紅色：為提案修正處、紫色：會議決議修改或增修處、藍色：現行條文修正處。 
 

修正後辦法全文：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清寒助學金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79 年 11月 22日 

第 1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11年 3月 29日 

第 213次行政會議第 19次修訂 

 

第 一 條  本校為獎勵清寒學生，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清寒助學金來源由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及進修推廣部學務組每年

編列預算辦理。 

第 三 條  申請條件：凡本校學生(各類獎助生除外)家境清寒並合於下列條件者，

均可提出申請。 

一、學業成績六十五分(含)以上、德育(操行)成績八十分(含)以上，未

受小過(含三支申誡累計)以上處分紀錄(含銷過前)、體育成績六十

五分(含)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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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一學期志工服務時數至少十小時(不含申請本校各項獎助所規定

之志工時數)，於第 18週(含)前完成。 

第 四 條  獎學金名額與金額 

一、名額：依實際需要核定名額。 

二、金額：依清寒積分排序核定助學金額。 

(一)每學期核定金額 5,000至 20,000元不等。 

(二)住宿免費(申請學校宿舍為限)。 

(三)校內用餐免費(依實際校內餐廳用餐情形補助)。 

第 五 條  申請手續： 

一、上網至學生系統填寫申請書暨同意書並列印之(導師需上網填寫意

見)，檢附相關証明文件，於公告申請截止日前交至本校課外活動

指導組。 

二、相關證明文件如下：  

(一)三個月內之清寒證明正本(具學生姓名)。 

(二)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正本(含申請人及其父母，如戶籍不同

者，需分別檢附，備註欄不得省略)。 

(三)財政部國稅局核發之全戶所得證明(前一年度)。 

第 六 條  審核： 

申請資料經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依第三條申請條件初審後，將合

格學生名冊送人文室邀請慈誠懿德會進行家訪並填寫意見，由學生事務

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或進修推廣部學務組彙整提交本校學生獎助學金審

查委員會複審，通過後報請校長核撥。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修訂時亦同。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四 條  獎學金名額：凡本校已設

置之系、科別以班級為單

位。合於本辦法之獎助標

準者，每班以學業成績佔

班級排名前百分之十為

獎助名額，若有同分並列

名次者，則依學業、德育

(操行)、體育成績之順序

比較排定，若比序後有再

相同者，則增額取之。 

第 四 條 獎學金名額：凡本校已

設置之系、科別以班級

為單位。合於本辦法之

獎助標準者，每班以智

育成績佔班級排名前百

分之十為獎助名額，若

有同分並列名次者，則

依智育、德育、體育成

績之順序比較排定，若

比序後有再相同者，則

增額取之。 

名稱一致 

紅色：為提案修正處、紫色：會議決議修改或增修處、藍色：現行條文修正處。 
 

修正後辦法全文：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績優學生獎學金發給辦法 

 

中華民國 88 年 6月 11 日 

第 86 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11年 3月 29日 

第 213次行政會議第 18次修訂 

 

第 一 條  本校為獎勵成績優秀學生，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獎助標準： 

          一、學業成績八十分(含)以上(至少應修十學分以上)，該學期抵免科目

之成績不計入學期成績。 

二、德育(操行)成績八十分(含)以上，未受小過(含三支申誡累計)以上

處分紀錄（含銷過前）者。 

三、體育成績七十五分(含)以上者，五專一至四年級及四技一、二年級

必須有體育成績方可申請，抵免成績須符合本辦法之獎助標準。 

四、該學期志工服務時數至少十二小時(不含申請本校各項獎助所規定

附件二十五 



 

 

之志工時數)，於第18週（含）前完成。志工類別依照本校「推動學

生志願服務及績優表揚辦法」之第三條規定，另可有團體型志工服

務時數(由校內同仁帶隊並上簽審核通過之活動)，或經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審核通過之社團活動護照服務性活動(例如：帶動中

小學、掃街、淨灘、關懷老人之家、兒童之家等)。 

五、未領有校內其他各項獎助學金(清寒獎助學金除外)，可擇優領取。 

第 三 條  獎助項目：核發二萬元，各班第一名該學期另提供學校住宿及學校餐廳

用餐免費，唯每班以一名為限，若有名次相同者，依第五條所列之比序

方式取之。同時具獎助生身份者，其住宿及用餐優惠以原補助經費來源

為主。若該學期休、退學者，不予核發；已核發者須予追繳。 

第 四 條  獎學金名額：凡本校已設置之系、科別以班級為單位。合於本辦法之獎

助標準者，每班以學業成績佔班級排名前百分之十為獎助名額，若有同

分並列名次者，則依學業、德育(操行)、體育成績之順序比較排定，若

比序後有再相同者，則增額取之。 

第 五 條  審核：申請資料經學生事務處初審後，將合格學生名冊送請本校學生獎

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複審(次學期初召開)，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准核撥。 

第 六 條  獎學金之發給：每學期辦理一次。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